
文稿頁面

令新臺幣多幣別基金及外幣計價基金問答集

( 110 年 1 月 29 發髒五〉

文號: 1100050231 

|壹、同時合新臺幣級別及其他外幣級別之多幣別基金|

一、 同時含新臺幣級別及其他外幣級別之多幣別基金(以下簡稱「含新臺

言兌明:

幣多幣別基金J )首次募集申請程序與單一幣別基金募集程序是否相

同?已成立之新臺幣計價基金若擬增發外幣級別成為合新臺幣多幣

別基金，其申請程序如何?

(一)屬新成立基金擬採含新臺幣多幣別者:依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

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」規定，分別採申請核准制或申報生效

制。若採申請核准制者，由本會轉送中央銀行同意後核准;若採申

報生效者則於申報生效後，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募集前向中央銀

行申請同意後始得募集。

(二)屬已成立之新臺幣計價基金增加發行外幣級別者:依本會證券期貨

局 101 年 10 月 11 日證期(投)字第 1010047366 號函釋，該等案件以

修約方式進行，無須召開受益人會議，惟應洽律師出具對投資人無

重大影響之意見書後向本會送件，並由本會於核准前洽會中央銀行

同意。

(三)今新臺幣多幣別基金於取得中央銀行外幣共同額度後，若未來擬增

刪外幣級別，倘不涉及提高前開外幣共同額度上限者，得逕向本會

申請修正契約並洽律師表示意見，無須再送中央銀行審查。

(四)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以投資國內有價證券為主之證券投資

信託基金，除貨幣市場型、指數股票型基金及私募基金外，其餘種

類基金得於境內發行外幣級別且僅銷售予非居住氏。但以投資國內

為主之股票型基金之外幣級別，亦得銷售予外幣投資型保單全權委

託投資帳戶。

(五)前述以投資國內有價證券為主(即達基金淨資產價值 70%以上)之

證券投資信託基金，包括投資策略以臺灣證券市場交易之上市、上

櫃股票(包含業經證交所或櫃買中心同意上市或上櫃並經本會備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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